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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376号
朱怡萌：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376号原告

朱怡萌与被告祝仕民间借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1年5月6日上午9:30在本院诉调
中心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597号

徐诚：本院受理原告王燕华与被告徐诚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杭
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599号

杭州世枫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0）
浙0106民初7599号原告周晓刚、厉锦兰与被告杭州世
枫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231号

杭州锦运高速公路急救服务有限公司、袁滟强、
袁圆：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6231号原告江春
雨与被告杭州锦运高速公路急救服务有限公司、袁滟
强、袁圆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619号

马雪钢、翁源源、翁建洪：本院受理（2020）浙
0106民初7619号原告杭州声林建材有限公司与被
告马雪钢、翁源源、翁建洪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84号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
营支行：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184号原告温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与被告陈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5月6日上午10:00在本院本院诉调中心法庭3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94号

杭州派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孙璐:本院受理原告许
冠诉被告杭州派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孙璐教育培训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5月07
日上午9: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64号

蒲星、蒲启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蒲星、蒲启强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27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26号

杭州悦享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
告董贶玉诉被告杭州悦享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4
月28日9时1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58号

范良孟:本院受理原告中珩葆鼎(天津)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诉被告范良孟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适用
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27日上午
10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87号

周勇、张小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周勇、张小凤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适用简易程序，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27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洲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60号

杭州九幺尔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鑫
诉被告杭州九幺尔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3月17日
9:00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144号

深圳市小野马科技有限公司:原告北京梦之城文
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之城公司)诉被告深圳市小野
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马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
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
41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155号

连云港多罗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舟山市
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诉被告连云港多罗贸易有
限公司、杭州阿里巳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注册商标专
用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415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488号

广州浍雅化妆品商行:原告杭州宜格化妆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宜格公司)与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广告公司)、被告广州浍雅化妆
品商行(以下简称浍雅商行)商标权侵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
44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801号

广州银至尚珠宝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上海剧酷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诉你、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
权权属、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20)浙0108
民初4801号]。准许原告上海剧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撤
回起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536号

金晨:本院受理原告中天美好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2020)浙0108民初
5536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副
本、小额转简易程序裁定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
月23日9时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906号

黄海兵、黄芳根:本院已受理原告金昌义诉被告黄
海兵、黄芳根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
于2021年4月28日9时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244号

朱斌龙：原告何华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要求你归还借款345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5月6日下午14时在本院梅城法庭2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79号

邱林斌（公民身份号码 3623221989****
121X）：本院受理的原告路武松与被告邱林斌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
立即还款欠条上面的欠款42200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5月13日9时0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9695号

聂飞（公民身份号码3624241999****2910）：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江与被告聂飞健康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03民初96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聂飞应赔偿原告王江医疗费485.5元、交通费
150元、误工费1706元，合计2 341.5元中的50%，计
1170.75元；该款被告聂飞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
内一次性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王江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
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聂飞承担。公告费
350元，由被告聂飞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17号

陈莹：本院受理原告周亚宏与被告陈莹健康权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
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
案定于2021年5月7日9时在本院交通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72号

周旭：本院受理原告刘同俊与被告周旭健康权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
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
案定于2021年5月7日10时在本院交通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923号

赵薛敏（公民身份证号码:3302061987****
4616）、徐苹（公民身份证号码:3301051984****
1042）：本院受理李斯文与赵薛敏、徐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
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赵薛敏向原告李斯文归还借款
本金175000元及利息12428.92元合计186757.09
元（利息计算至2018年5月1日，并支付2018年5月
2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以175000元为基数以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的贷款利率的4倍的1.2倍
的利率计算利息）；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赵薛敏
向原告李斯文支付的律师费12000元；以上二项诉
讼请求暂共计198757.09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
被告徐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8日8时40分在
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6民初6349号

林桢（公民身份号码：3522291994****2568）：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
行与被告林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6民初
63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林桢应在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支付借款11000元及利息
1003.75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复利；二、被告林桢应
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支付律师费1200
元。如未按期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214元，减半收取107元，公告费350元，合计457
元，由被告林桢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3833号

郑兴江：本院受理的原告陆永方与被告宁波汤仕玛
置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美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郑兴江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12民初138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3831号

郑兴江：本院受理的原告许顶亮与被告宁波汤仕玛
置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美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郑兴江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12民初138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4549号

江春生：本院受理原告乔勋良与被告江春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12民初1454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20号

郑德林：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大迈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与被告郑德林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均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21日9：20在本
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1号

余迎春、陈波、高祥：本院受理（2021）浙0212民初
441号原告崇加柏与被告余迎春、陈波、高祥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
一、判令被告余迎春、陈波共同返还原告车款25万元，
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7年7月25日起至
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被告高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责任；二、判令被告余迎春、陈波赔偿原告车内物品损
失5万元；三、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3日上
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57号

潘素珍：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潘素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防
范虚假诉讼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4
月19日8时45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8300号

陶永县、杨之任、张英、罗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陶永县、杨之任、张英、
罗实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防范虚假诉
讼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4
月19日9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民初14202号

尹电亮、陈纪磊：原告北京小马金融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尹电亮、陈纪磊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0）浙0212民
初1420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尹电亮
支付原告北京小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
27209.09元及2020年2月28日前的违约金12516.18
元，并支付以未付代偿款为基数支付自2020年2月29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2020年8月19日前
按年利率24%计，此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被告陈纪
磊对被告尹电亮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陈纪磊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尹
电亮追偿。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350号

李得云：本院受理母军与被告李得云民间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
被告即时归还原告借款389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详见诉状）。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4月14日10时20分在本院马渚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2号

李玲（公民身份号码：4201041973****0821）：
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玲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
被告李玲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支付利息
816.99元（计算至2019年10月24日）以及从2019年
10月25日起至借款还清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
赔偿原告代理费损失2000元，暂合计32816.99元。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后上午9时在本院丈亭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63号

孙伟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与孙伟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
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700元、利息246.37元、罚
息、复利958.01元（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20年11月
24日），并从2020年11月25日起按合同约定支付罚
息、复利，至实际清偿日止；2.请求法院判令本案律师
代理费2500元由被告承担；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04月28日上午
09:00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1民初4732号

张春友：你与被告张哲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1民初4732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张春友归还原告张哲耀借款6000元，款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
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
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张春友负
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64号

李家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与李家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
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399.98元、利息309.61元、
罚息、复利1086.71元（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20年
11月24日），并从2020年11月25日起按合同约定支
付罚息、复利，至实际清偿日止；2.请求法院判令本案
律师代理费2500元由被告承担；3.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04月28日上
午10:00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65号

李久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
李久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
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原告诉请：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1300元、利息113.42元、罚息、复利439.42元（罚息、
复利暂计算至2020年11月24日），并从2020年11月25
日起按合同约定支付罚息、复利，至实际清偿日止；二、
请求法院判令本案律师代理费2500元由被告承担。
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04月28日下午14:00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78号

万焱虹：本院已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中杰布行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保全）。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即时支付原告货款
5137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6
日下午1时40分在本院逍林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42号

张军：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湾新区支公司诉被告张军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及义务告
知、风险提示、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审理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保险
金损失426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14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7号

王重阳：本院受理原告谢国峰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当事人须知、当
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装修款122000元，并支付违约金36000
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二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一天）在本院机关十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4671号

陈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路施图鞋业有限公司诉
陈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終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0302民初46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